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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法律有約束

2 保障著作權人

3 不要跟錢過不去

4 利益與教育共榮



1.法律有約束Ａ

．著作權 (智慧財產權)
第三條

第一款、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第二款、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第三款、著作權：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第五款、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

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

．肖像權
《民法》規定，肖像權是人格權的一種，若未經同意而拍攝並逾越

合理使用範圍，情節重大者，得請求賠償慰撫金並除去侵害或防止

侵害。



1.法律有約束Ａ

．商標法

第七十條

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

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

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

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三、明知有第六十八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

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

務有關之物品。



1.法律有約束Ａ

．文化創意發展法 (受著作權法保護)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

下列產業：

一、視覺藝術產業。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四、工藝產業。

五、電影產業。

六、廣播電視產業。

七、出版產業。

八、廣告產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

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

十三、數位內容產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

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2.保障著作人Ａ

．著作權人創作沒有被保護
會怎麼樣嗎？

一、沒有名畫可欣賞。

二、沒有音樂可聆聽。

三、沒有影片可娛樂。

當我們長期不在乎他人的著作與智慧財，可能發生

一、沒有正牌順暢的 iPhone可以滑。

二、沒有乾淨衛生的麥當勞可以吃。

三、沒有高檔質感的ＬＶ可以揹。

四、沒有香濃可口的星巴克可以喝。



2.保障著作人Ａ

如果您是經營者

面對山寨與盜版橫行！導致消費者誤用

企業、公司經營是否相對辛苦呢？



3.別跟錢過不去Ａ

．依據民法訴訟可能賠償之金額

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

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

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而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

特別情事。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

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

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



3.別跟錢過不去Ａ

．依據著作權法訴訟可能賠償之金額

依第七章 第九十一條(重製權之侵害之請求)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3.別跟錢過不去Ａ

．一般圖庫侵權，和解罰款原則

侵權一張圖片

圖片購買價：NTD$4,000

侵權罰款：NTD$20,000~60,000

合計：NTD$24,000~64,000不等

侵權二張圖片

圖片購買價：NTD$8,000

侵權罰款：NTD$40,000~120,000

合計：NTD$48,000~128,000不等

※三張以上價格以此單價類推



4.利益與教育共榮Ａ ．錢，大家都想省、想賺。
但，彼此尊重，利益可共榮、教育可共生



1 右鍵金手指

2 我也是花錢買的

3 免費下載

4 友情萬歲版



1.右鍵金手指Ｂ

上網搜尋圖片

“按右鍵”另存圖片好方便

任意的下載、使用

是非常危險的設計行為



2.我有花錢買Ｂ

合法授權一張圖

單價百元～上千元

一堆光碟內含數百萬張圖

購買價可能不到一千元

所以大補帖絕對是…



3.免費下載的Ｂ

常言道：免費的最貴

網誌、部落格，所提供的免費下載

來源與授權對象通常不明

９９％無法判定是否為正版授權圖片



4.友情萬歲版Ｂ

常見朋友間的圖片光碟相互交換、贈與

其中很多因素無法確認此情況圖片使用是否誤用、侵權

一、光碟來源不明

二、即便是正版圖片，圖片是否已為他人進行過設計完稿

三、很多電腦教學書籍所附贈的光碟資料，僅提供瀏覽與學習教材使用

不得作為具提供商業行為的設計完稿圖。

感謝model欣峰、威千



1 合法圖庫業

2 可開立授權書

3 索取發票

4 指名典匠．安心漂亮



1.合法圖庫業Ｃ

．合法圖庫業-Ａ

１.由公司簡介判斷

公司簡介，通常是第一時間了解該公司營運模式最快的方式。使用者購買圖片時，

建議先看看該業者是否提供完整公司簡介，並可從其中所描述的沿革、經營訴求、

理念和宗旨、產品項目、服務、代理廠商、版權出處等內容，來判斷是否標榜其

專業或合法。

２.豐富業界經驗

選擇經驗豐富、歷史悠久，擁有穩固或知名客群的圖庫公司購買圖片，除了能立

即給予精確、優質與專業的圖片，同時也能適時提供意見或圖片使用相關資訊與

客戶進行分享及交流，讓設計者都能用的安心且放心。



1.合法圖庫業Ｃ

．合法圖庫業-Ｂ

３.從合作廠商判斷

圖庫公司的合作客戶也是另一項評估方式。一般百大企業或政府機關(構)、學校等

因較注重形象及商譽，對於違法之情事相當謹慎看待，因此會選擇正派的圖片業

者，因此建議消費者亦可從面向進行判定。

４.提供完整的授權說明與授權書

圖庫公司若要證明其圖片合法性，就必須提供完整的授權說明與授權書等服務予

設計者及使用者，來為自己的產品背書並保證，這不僅可強化並提升圖庫公司本

身的正向價值，也能促進購買者的授權認知。而一般完整的授權書基本上需包括

授權對象、授權品項、授權期間與地區、圖片可使用範圍與方式，以及圖庫公司

的大小章，這樣的授權書才是有完整及清楚的授權，對使用者才真正有保障。



2.開立授權書Ｃ

．影像授權書聲明
一、被授權人

二、授權產品項目

三、產品使用規範與限制

授權書中註明的 “被授權人”

為該影像產品的最終使用者，

僅被授權人可以合法使用、發行該影像產品 ；您不得對圖片

或圖片的使用權進行出售、出租、再授權或以其他方式轉讓

給第三方使用。

購買圖片，典匠皆開立國內發票



4.指名典匠Ｃ

．圖庫業領導品牌 -
imageDJ 典匠資訊 成立於 1995 年，為台灣自創數位影像內容(digital image content)

國際品牌。在影像圖庫、應用素材等數位內容領域，已建立深厚的基礎，本著「

專業科技、創新生活」的理念，不斷投資研發多樣化新型態的數位內容商品，提供

設計者源源不絕的創作資源，並成功跨出海外及中國大陸市場，將數位影像推廣

行銷至世界各地。

台灣唯一榮獲台灣精品獎
圖像業廠商

第一家榮獲經濟部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專案

圖像業優良廠商

多數全台灣上市櫃大企業
都是典匠的客戶



1 ＲＦ／ＲＭ

2 圖片外其他素材

3 標準授權 / 進階授權

4 範例參考



1. RF & RMＤ ．圖像商業授權範圍

授權

商業授權
◆凡圖片用於與商業營利直接相關的用途，
均歸類於商業授權範圍

◆一般可分為商品化、下載化、立體化

肖像權
(Model Release)

◆圖片中人物肖
像的使用權利

產物權
(Property Release)

◆圖片中物品肖
像的使用權利



1. RF & RMＤ ．圖片屬性說明

RF(Royalty Free)

◆一次付費，永久使用

◆不限時間

◆不限地區

◆限制使用方式

(商品化另外授權)

圖片屬性

RM(Right Management)
◆一次付費，單次使用
◆限制使用時間

(天,周,月,年)

◆限制使用地區
(台灣,大中華,亞洲,全球)

◆限制使用方式
(平面,網路,媒體)



2.各類素材Ｄ

．各類需授權的圖片與素材：

簡報版型 網頁版型 字型

音效向量圖片

影片

插畫圖片

攝影作品 設計圖片

新聞圖像３Ｄ動畫 文物畫作



3.標準/進階授權Ｄ

授權類型 一般授權 進階授權

傳單、名片、信紙、信封、定期出版報導性刊物(雜誌、
報紙) 少於25~30萬份* 不限

定期出版報導性刊物(雜誌、報紙)封面、封底 (下頁備註) 少於25~30萬份* 可

海報 (不得轉售) 少於25~30萬份* 不限

電子書 少於25~30萬份* 不限

轉售印刷品，包括海報、賀卡、明信片、日曆等商品化
內容

不可 可

轉售待售商品，包括貼紙、服裝、滑鼠墊、撲克牌、鑰

匙圈、文具、拼圖、杯子等等商品化內容
不可 可

轉售設計版型，包括網頁版型、電腦桌布、螢幕保護程

式、電子卡片、簡報版型等商品化內容
不可 可

部分進階商品將視：使用量、使用期限、使用機構、使用
地區，加權項目值計算之。
*依據圖庫品牌而不同



1. 一般授權定義與範例說明

(1)供新聞傳播媒體做為新聞報導之用
如 : 報紙、雜誌報導 – 聯合報、商業週刊
如 : 網路文章或電子書報導 – 如奇摩雅虎新聞、UDN線上新聞
如 : 電視節目報導 – 如各電視台新聞報導

(2)供出版業者做為出版品內容說明之用，該圖片非出版品之主要價值
如 : 百科全書內文說明參考 – 如大英百科全書
如 : 教科書或參考書內文說明參考 – 如康軒、翰林所出版之教科書

(3)供個人或機構的非商業及廣告行銷之用
如 : 個人非商業使用 – 學校報告、研究報告
如 : 非商業用途的簡報 – 會議簡報

※以上各項使用方式均需註明圖片來源出處

2. 商品化授權定義與範例說明

(1)供以商業營利為目的之出版品使用
如 : 小說、漫畫、散文、詩集、自傳、工具書…等之封面、封底或內頁

備註：



4.案例說明Ｄ

．授權案例說明（一）
甲公司向典匠資訊購買一片素材影像CD，典匠開立的授權書中，被授權人

為甲公司。甲公司僅能使用此片CD的影像素材為自己設計文宣、廣告等有效

應用範圍。

甲公司不得利用此張CD素材替甲公司以外的第三方進行設計及轉授權等侵權

動作。如需利用此張CD中任何的影像素材為客戶進行產品設計，必須重新購

買，典匠將另外開立一張授權書並標示您的客戶為被授權人。



4.案例說明Ｄ

．授權案例說明（二）
乙設計公司為B客戶設計廣告文宣，向典匠購買一片影像CD，該CD中的所有

影像圖片僅能為B客戶進行設計。不得利用同一張CD的影像圖片為B客戶以

外之其他客戶及自己進行產品設計。

如需利用此張CD中任何的影像圖片為B客戶以外的第三方進行產品設計，必須

重新購買，典匠將另外開立一張授權書。

B客戶

乙公司

C客戶

D客戶

E客戶



4.案例說明Ｄ

．授權案例說明（三）
購買典匠自有產品單圖或國外代理單圖，依據圖片的終端使用者開立

授權書。

丙印刷公司為C客戶設計廣告文宣，向典匠購買單圖，該單圖僅能

為C客戶進行設計。不得利用同一張單圖為C客戶以外之其他客戶及

自己進行產品設計。

如需利用此張單圖為C客戶以外的第三方進行產品設計，必須重新購買

，典匠將另外開立一張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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